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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        （姓名），工号        ，现任职于        （工作单位全称），同意担任            （学生社团全称）业务指导教师，担任时间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担任指导教师期间，不断规范            （学生社团全称）日常管理，并认真履行如下职责：
（一）把握社团发展的正确方向，加强对学生社团成员的思想政治引导；
（二）指导学生社团按法律法规、校规校纪、社团章程有关规定策划开展活动，制定每学期工作计划，进行工作总结；
（三）参加社团活动，发现问题及时督导整改，并视情节轻重及时向业务指导单位和校区团委报告；
（四）审核社团各类宣传材料，指导学生社团如实准备年审材料；
（五）审核社团章程，出席社团全体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；
（六）完成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或业务指导单位布置的其它工作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人签名）
年  月  日

